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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药学院中心实验室开放管理规定》的通知 

 

院内各单位： 

    为使我院中心实验室开放工作更规范有序，充分发挥实

验室资源优势，加强课程的综合性和实践性，推进实验内容

和实验模式改革和创新，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、分析问

题、解决问题能力和创新意识，提高教学质量，特制定本规

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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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学院中心实验室开放管理规定 

 

为使我院中心实验室开放工作更规范有序，充分发挥实

验室资源优势，加强课程的综合性和实践性，推进实验内容

和实验模式改革和创新，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、分析问

题、解决问题能力和创新意识，提高教学质量，特制定本规

定。 

一、实验室开放的意义和原则 

（一）实验室面向学生开放是高等学校培养适应新世纪

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高素

质创新型人才的客观要求。实验室对学生开放，能够最大限

度地发挥实验室资源效益，为学生提供自主发展和实践锻炼

的空间，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，全面培养学生的科学作风、

创新思维、创业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。 

（二）全校各级教学管理部门要充分重视实验室向学生

开放工作，贯彻因材施教、讲求实效、形式多样的原则，把

实验室开放工作作为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。鼓励和支持广大

教师将科研成果中有利于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部分转化为

实验教学内容，并在指导过程中将先进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思

想引入实验教学。 

二、药学院中心实验室开放有关规定 

本药学中心实验室实行“预约—培训—专人管理”制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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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本平台的研究人员请登录药学院网站公共实验平台，了

解各项规章制度并遵照执行。 

（一）预约制度。拟进入本平台的研究人员按照申请流

程，提前三个工作日提出申请，办理相关手续。需使用特殊

设备及技术服务者按照各实验室管理规定，提前三个工作日

向相应仪器设备或实验室管理人员进行预约。  

（二）培训制度。使用特殊仪器设备者，须首先向仪器

设备或实验室管理人员进行预约，了解该仪器或实验室的管

理制度，并经过适当培训，考核合格后经主管老师同意方可

准许操作。使用时须按规范操作，并做好使用登记和卫生清

理工作。任何使用者不得擅自挪动仪器。一旦发现仪器出现

故障或异常情况，须第一时间向负责老师报告。 

（三）专管制度，仪器管理老师全权负责相关仪器设备

的使用管理和培训，使用者需在管理老师的指导下正确使

用。出现任何违规操作，负责人有权停止其继续使用。对于

因违规操作造成的损坏和故障，将对责任人进行批评教育，

情节严重者报告给教研室领导或相关课题组负责人，并进行

适当赔偿。 

（四）所有研究人员在本平台开展工作期间应该穿工作

服，佩戴工作牌。进出需随手关闭大门，自觉维护实验室环

境卫生和安全，按照各实验室要求服从管理，规范操作。 

三、设备管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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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教学使用 

教学使用的对象为各相关教师提出，经学院教学主管领

导批准的本科生、研究生教学实验。教学使用机时免费。 

（二）科研使用 

科研的使用按开放实验室方式运行，鼓励本院教师、研

究生及本科生通过培训后自行使用仪器。有关获得自行使用

权利的方法，请见持证操作仪器管理条例。 

（三）对外服务 

对校外人员的服务按送样测试的方式进行。送样人首先

填写学院的样品测试单，由仪器管理员根据用户要求完成相

关测试，测试费用由工作人员根据学院有关收费标准的规定

进行核算并在送样人取测试结果时收取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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